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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考銓制度概要》 
一、關於人事分類制度，何謂職位分類制？何謂品位分類制？兩者有何區別？請分別申論之。

（25分） 

試題評析 
☆難易度：★ 

非常基本，非常友善的考題。 

考點命中 
《現行考銓制度申論教戰手冊（含：思考架構、解題技巧）》考點24，高點文化出版，何昀峯

編著，頁6-1～6-16。 

 

答： 

人事分類制度即以人員或職務的類別為對象，採取若干因素做為分類標準，再透過適當的方法，對組織內

的成員加以分類，以利於採行統一標準化的管理措施；主要有「職位分類制」及「品位分類制」二種。 

(一)職位分類制 

職位分類是以工作為分類基礎的人事分類制度，係將公務人員所擔任的職位依其工作性質區分類別，成

為縱向的職系劃分；再依其工作程度包括責任輕重，繁簡難易及所需資格條件，分別評定等第，排序職

等，最後辦理職位歸級。 

(二)品位分類制 

所謂品位分類，係指公務人員品級等第及資歷高低之劃分，不涉及工作職務之輕重繁簡之區分。但品位

高者，職責自較繁重；品位低者，職責較輕。 

(三)品位分類與職位分類制度的區別 

1.分類基礎 

品位分類是對人的分類，以員工之品級資歷為分類基礎，職位分類則為對事的分類，以工作職務責任

為分類基礎。 

2.分類列等 

品位分類體系僅作品級等第區分，較為簡便，列等亦較少；職位分類則作工作性質與程度的區分，包

括縱的及橫的分類體制，列等較多亦較為不易。 

3.升遷因素 

品位分類制度重視人員之身分與年資；職位分類則重視工作職務所需之知能與績效。 

4.激勵條件 

品位分類人事制度以資歷為中心，滿足及加深員工任官觀念及品級意識；職位分類人事制度以工作為

取向，則滿足員工之工作成就感及作事態度，亦重視給予金錢報酬之對價關係。 

 

【參考書目】 

許南雄（2016），《人事行政學─兼論現行考銓制度》，增訂 6版，台北：商鼎文化，頁 109-111。 

 

二、請從憲法的觀點說明考選的意義、地位以及考試用人的範圍，並從我國現行法律的觀點，申

論公務人員考試有那些基本原則？（25分） 

試題評析 
☆難易度：★★ 

原本是高難度的考題，可是因為110年高考三級考過了，所以不再是難題。 

考點命中 
《現行考銓制度申論教戰手冊（含：思考架構、解題技巧）》考點10，高點文化出版，何昀峯

編著，頁10-2～10-4。 

 

答： 

(一)考選的意義、地位以及考試用人的範圍 

為維持考選制度之公正性及穩定性，透過憲法設定考試院超然獨立地位，辦理國家考試，而公務人員之

任用須以通過考選取得資格為前提，形成一套考用合一的人力甄補系統。憲法具體規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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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增修條文第6條第1項規定，考試院為國家最高考試機關，掌理事項，不適用憲法第83條之規定；該

項第1款規定，考試（選）權單獨由考試院獨攬。 

憲法第86條規定，公務人員任用資格及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執業資格，應經考試院依法考選銓定之。 

考試法第1條規定，公務人員之任用，依本法以考試定其資格。 

(二)公務人員考試的基本原則 

1.經公開競爭考試任用 

所謂公開競爭，亦包含擇優錄用精神，為確保用人避免贍恩徇私或涉入政黨分贓，而不利功績取才。

其相關法律規定如： 

(1)憲法第85條規定，公務人員之選拔，應實行公開競爭之考試制度，……非經考試及格者，不得任用。 

(2)考試法第2條規定，公務人員之考試，以公開競爭方式行之，其考試成績之計算，除本法另有規定

外，不得因身分而有特別規定。其他法律與本法規定不同時，適用本法。 

2.平等的任用機會 

(1)平等原則揭櫫與憲法第7條，乃人民基本權利，強調的是實質平等。公務人員之任用自然適用，尤

其在近年來強調保障性別平權以及性別主流化政策的推動之下，性別工作平等法亦屬公務人員的任

用參照規定。 

(2)例如：性別工作平等法第7條規定，雇主對求職者或受僱者之招募、甄試、進用、分發、配置、考

績或陞遷等，不得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但工作性質僅適合特定性別者，不在此限。 

綜合上述，經由我國憲法及下位階相關法律規定，建置一套獨特的超然獨立考選制度，正是為了實踐人民

有服公職權，「公開競爭」爭取「公共財」的「平等」機會。 

 

【參考書目】 

黃榮源、程挽華（2020），〈考選制度：參、文官考選的原則〉，載於詹中原、林文燦、呂育誠（編），

《公共人力資源管理：理論與實務》，台北：五南，頁 124-127。 

 

三、公務人事制度中俸給的合理化相當重要。請闡述公務人員俸給的意義與原則為何？決定俸給

的因素為何？以及俸給又有那些方案的區別？請分別申論之。（25分） 

試題評析 

☆難易度：★★★ 

本次考題中較為不易的一題，需將各個概念細膩區分，其中俸給的原則與決定俸給的因素需稍

作轉換，應指的是「公平性」、「適應性」、「效率性」及「年資性」四項原則及「職務

薪」、「績效薪」及「個人薪」之給薪原則（要素）。 

考點命中 
《現行考銓制度申論教戰手冊（含：思考架構、解題技巧）》考點27，高點文化出版，何昀峯

編著，頁27-2～27-11。 

 

答： 

(一)俸給的意義 

1.俸給的意義可透過學理面及實務面區分，學理面係指員工所領取的各種形式的現金給付，包含底薪、

獎金、福利等；而實務面，俸給係公務人員俸給法等相關人事法規所規定，如本（年功）俸及加給等。 

2.直言之，俸給係政府針對公務人員所提供之，所給予之對價給付，並以金錢方式呈現。 

(二)俸給的原則 

1.公平性原則 

薪給應該本於「同工同酬」原則，無論在何部門，從事相同工作或相同等級的工作人員，其薪給應該

相同。 

2.適應性原則 

薪給應該與物價指數保持平衡，只要物價指數上揚時，俸給有必要隨之調整。  

3.效率性原則 

薪給不能只夠維持公務人員的三餐溫飽，尚需滿足各方面的需求，以促進人員身心健康，保持精神愉

快，自然能增進工作率。 

4.年資性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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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年資增加，雖未獲得升遷，俸給仍應增加，用以獎勵工作的辛勞，更何況年資就是經驗的累

積，與一般新進人員相比，資深者貢獻也較高。 

(三)決定俸給的因素 

決定俸給的因素即為給薪基礎，理論上分為三種： 

1.職務薪 

依據員工所擔任的職務給薪，需有工作分析、職務說明書及職務評價制度為基礎，通常與「職位分類

制」密不可分。 

2.績效薪 

依據員工績效給薪，是一種依據員工個人績效表現而不論年資的給薪制度（員工薪資的高低與工作績

效掛勾），企業組織通常運用績效薪俸搭配獎金制度的設計，激勵員工。 

3.個人薪 

依據員工所擁有的個人專業價值及技術價值來給薪，如技術薪或知識薪，這是因應創新、知識經濟時

代的一種給薪基礎。 

(四)俸給的方案 

1.如以工作總回報（total returns for work）為分析架構，公務人員俸給的方案應聚焦於按月給付之「現

金待遇」此一部分。 

2.目前依據公務人員俸給法之規定，現金待遇有： 

(1)本（年功）俸：係指各職等人員依法應領取之基本給與及高於本俸最高俸級之給與。 

(2)加給：係指本俸、年功俸以外，因所任職務種類、性質與服務地區之不同，而另加之給與；主要有

職務加給、專業加給及地域加給。 

 

【參考書目】 

1.張潤書（2009），《行政學（四版）》，台北：三民，頁 552-554。 

2.林文燦（2022），〈政府專技人員俸給新策略─以工程人員為例〉，《國家人力資源論壇》，第 22期。

取自：

https://www.exam.gov.tw/NHRF/News_EpaperContent.aspx?n=3778&s=45908&type=DED5DAB0D6C7BED6 
 

四、請申述公務人員任用的意義，其在任用制度上又有何限制。（25分） 

試題評析 
☆難易度：★★ 

本題偏向人事法律觀念的說明，並非以公共人力資源管理的角度命題。 

考點命中 
《現行考銓制度申論教戰手冊（含：思考架構、解題技巧）》考點17，高點文化出版，何昀峯

編著，頁17-1～17-16。 

 

答： 

(一)公務人員任用的意義 

任用於公務體制運作中，乃行政首長或被授權人員指派符合資格條件人員擔任某一職務之權利行使，包

括考試及格人員之分發任用及現職公務人員之調任。是以，任用權為行政機關長官之行使人事權之核心

權力。 

(二)公務人員任用的限制 

排除具備公務人員任用法（以下簡稱本法）第28條所定之消極資格不論，本法規定任用之限制如下： 

1.提報考試用人職缺之管制 

本法第10條第1項規定，各機關初任各職等人員，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應由分發機關就公務人員各等

級考試正額錄取，經訓練期滿成績及格人員分發任用。 

2.降調之限制 

(1)本法第18條第1項第2款，經依法任用人員，除自願者外，不得調任低一官等之職務。自願調任低官

等人員，以調任官等之最高職等任用。 

(2)同官等內降低職等 

本法第18條第1項第3款前段規定，在同官等內調任低職等職務，除自願者外，以調任低一職等之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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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為限，均仍以原職等任用。 

3.任用他機關現職人員之限制

本法第22條規定，各機關不得任用其他機關人員。如業務需要時，得指名商調之。但指名商調特種考

試及格人員時，仍應受第13條第5項及第18條第3項（即各該任用考試限制轉調之範圍）規定之限制。

4.任用親人之限制

本法第26條第1項規定，各機關長官對於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在本機關任用，或任用

為直接隸屬機關之長官。對於本機關各級主管長官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在其主管單位中

應迴避任用。

5.即將離退首長任用人員之限制

為避免機關首長在離職（如退休、免職、辭職、調職）前，濫用首長之人事權影響組織之運作與和諧，

本法第26條之1第1項特別列舉9種情形，限制機關首長於離職前一定期間內不得任用或遷調人員。另

外，同條第3項規定如該期間內有職務出缺，得依規定由現職人員代理之。

6.任用已屆限齡退休人員之限制

本法第27條規定，已屆限齡退休人員，各機關不得進用。但本法第38條規定，於政務人員不適用之。

【參考書目】 

楊戊龍（2021），《公務員法要義〔第二版〕》，台北：翰蘆，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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